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材料形式审查要点
一、申报资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位。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博士学位的，可以申请青年项目，但必须有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青年项目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的年龄均不超过35周岁（1981年3月1日后出生）。课题组成员或推荐人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申请人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请。全日制研究生不能申请，具备申报条件的在职博士生（博士后）从所在工作单位申请。
二、限项要求
（1）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在研国家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2）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2016年3月1日之前的可以申请）。（3）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课题组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凡以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为基础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且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的同一成果申请多家基金项目结项。（6）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申请鉴定结项时提交学位论文（出站报告）原件。（7）不得以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义发表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多家基金项目资助字样。
三、课题指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6年度课题指南》条目分范围性条目和具体题目两类。范围性条目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申请人要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指向的申请不予受理和立项；依据具体题目申报的选题，应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题目的文字表述可做适当修改。只要符合《课题指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各学科均鼓励申请人根据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申报自选课题（包括重点课题）。自选课题与按《课题指南》申报的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助强度等方面同样对待。无论是按《课题指南》拟定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
四、申请书
1、封面填写
· 封面上方2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
· 封面“学科分类”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填一级学科的中文名称，如“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等。
· 封面“项目类别”填写：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一般自选项目或青年自选项目
· 申请人所在单位:一律填写”复旦大学”,不要填写成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 
2、数据表填写 
· 填表所用代码请查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见申报资料）
· 有选择项的直接将所选项的代码填入前方粗框内
· 数据表中粗框内一律填写代码，细框内填写中文或数字。若粗框后有细框，则表示该栏需要同时填写代码和名称，即须在粗框内填代码，在其后的细框内填相应的中文名称
· 数据表中“学科分类”填二级学科代码和中文名称，例如，粗框填“JLC”，细框填“微观经济学”

· 跨学科的课题要按照“尽量靠近”的原则，选择为主的学科填写代码
· 工作单位 ：请具体填写复旦大学某某院系等，博士后人员则填写“复旦大学某某院系（博士后流动站 ）
· 不具有高级职称而申报青年项目者必须填写第一推荐人和第二推荐人两栏内容，推荐人
须亲笔签名 。
· 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可选报1项或2项，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
· 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重点项目35万元，一般和青年项目20万元。
· 计划完成时间：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3年。
3、课题论证部分

· “二、课题论证”中：1.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中的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须与《课题论证》活页相同，活页中不能填写的成果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或出版时间等信息要在本表中加以注明。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承担的各类项目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成果分开填写，合作者注明作者排序。申请人的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2.凡以各级各类项目或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课题，须在本表中注明已承担项目或学位论文（报告）与本课题的联系和区别。
· “四、经费预算”，其中：咨询费 ≤10%，劳务费（指支付给直接参与项目研究的在校研究生和其它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10%；管理费重点项目3000元，一般和青年项目2000元。
· “六、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填写“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日期统一填写“2015年2月18日”。
· 申请书需负责人手写签字，日期填写完整。
· 注意排版美观，表格不要跨页、隔页等。
· 申请书和活页分开装订，活页夹在申请书内，申请书必须保持整洁、整齐，注意不能随意改变表格的格式。
五、《课题论证》活页
· 限7000字以内
· 在填写活页时，说明：（1）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否则取消参评资格。（2）课题名称要与《申请书》一致，一般不加副标题。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填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作者排序、是否核心期刊等，不得填写作者姓名、单位、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时间或刊期等。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承担的各类项目等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成果分开填写，合作者注明作者排序。成果名称、成果形式等须与《申请书》一致。申请人的前期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3）本表须用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一般为8个A4版面。请用合适的字体字号和行距排版。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意见表” 由通讯评审专家填写，申请人不得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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